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人民政府（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50 4.91 4.91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5.50 4.91 4.91 - 100.00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已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完成率 =100.00(%) 100.00(%) 50.00 50.00

质量

指标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标准按规定执

行率
=100.00(%) 100.00(%) 25.00 25.00

效益

指标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达成指标 15.00 15.00

总分 100.00 100.00

评分等级 优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医疗保险补贴

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人民政府（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00 0.98 0.98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0.00 0.98 0.98 - 100.00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沪崇财社〔2024〕4 号 关于下达 2024 年度崇明区

被征地人员以及 70 周岁以上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个人缴费补贴资金（区级财政）的通知，落实各

项民生补贴相关政策，强化宗旨意识、心系民之疾苦，

把群众利益真正放在心上，为群众解决最直接最紧迫问

题的决心，让人民群众生活有奔头、人生有盼头。将各

类补贴保障落到实处、见到实效的民生实事，直接增强

了乡民的幸福感，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

已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支付，让人民群众生活有奔

头，将补贴保障落实到了实处。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被征地人员补贴人数 =1.00(人) 1.00(人) 10.00 10.00

部分 70 周岁以上人员补贴人数 =29.00(人) 29.00(人) 20.00 20.00

质量

指标

被征地人员补贴人数按规定执行

率
=100.00(%) 100.00(%) 10.00 10.00

部分 70 周岁以上人员补贴人数

按规定执行率
=100.00(%) 100.00(%) 10.00 10.00

时效

指标
各项补贴及时拨付率 =100.00(%) 100.00(%) 10.00 10.00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改善补贴对象的生活情况 有效改善 达成指标 10.00 10.00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长效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达成指标 10.00 10.00

满意

度指

服务

对象

受益人员满意度 =100.00(%) 100.00(%) 10.00 10.00



标

满意

度指

标

总分 100.00 100.00

评分等级 优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被征地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人民政府（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00 2.39 2.39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4.00 2.39 2.39 - 100.00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保障被征地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有序准确发放。 已保障被征地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有序准确发放。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

指标

经济

成本

指标

被征地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20.00(%) 20.00(%) 20.00 20.00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被征地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20.00(人) 20.00(人) 20.00 20.00

质量

指标
被征地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100.00(%) 100.00(%) 20.00 20.00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维持社会稳定 维持 达成指标 10.00 10.0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85.00(%) 100.00(%) 20.00 20.00

总分 100.00 100.00

评分等级 优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优抚对象保障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人民政府（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7.18 42.90 42.9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47.18 42.90 42.90 - 100.00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保障优抚对象保障经费准确有序发放。 已保障优抚对象保障经费准确有序发放。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

指标

经济

成本

指标

优抚对象保障经费 =100.00(%) 100.00(%) 25.00 25.00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优抚对象保障经费 ≥30.00(人) 100.00(人) 20.00 20.00

质量

指标

优抚对象专项补助标准按规定执

行率
=100.00(%) 100.00(%) 20.00 20.00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优抚对象医疗难问题改善情况 改善 达成指标 10.00 10.0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85.00(%) 100.00(%) 15.00 15.00

总分 100.00 100.00

评分等级 优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促进就业专项岗位补贴

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人民政府（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9.00 3.17 3.17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9.00 3.17 3.17 - 100.00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保障促进就业专项岗位补贴有序发放。 已保障促进就业专项岗位补贴有序发放。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

指标

经济

成本

指标

促进就业专项岗位补贴 =60.00(%) 60.00(%) 40.00 40.00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促进就业专项岗位补贴 ≤3.00(家) 3.00(家) 20.00 20.00

质量

指标
各项补贴应补尽补率 =100.00(%) 100.00(%) 10.00 10.00

效益

指标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和执行有效

性
健全和有效 达成指标 10.00 10.0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85.00(%) 100.00(%) 10.00 10.00

总分 100.00 100.00

评分等级 优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人民政府（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00 158.90 158.9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0.00 158.90 158.90 - 100.00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沪崇财社〔2024〕9 号 关于下达 2024 年第二批区

财政医疗救助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对最低生活保障家

庭成员提供门急诊和住院基本医疗费用救助，对低收入

困难家庭成员提供住院基本医疗费用救助，继续资助困

难人员参加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保障计划。根据本

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一步加大医疗救助力度，逐步

拓展医疗救助覆盖范围，逐步提高救助比例，强化宗旨

意识、心系民之疾苦，把群众利益真正放在心上，为群

众解决最直接最紧迫问题的决心，让人民群众生活有奔

头、人生有盼头。

落实各项民生补贴相关政策，强化宗旨意识、心系民

之疾苦，把群众利益真正放在心上，为群众解决最直

接最紧迫问题的决心，让人民群众生活有奔头、人生

有盼头。将各类补贴保障落到实处、见到实效的民生

实事，直接增强了乡民的幸福感，提升了群众的获得

感。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医疗救助补助人次

≥5000.00(人
次)

5000.00(人
次)

20.00 20.00

质量

指标
医疗救助补助的发放完成率 =100.00(%) 100.00(%) 20.00 20.00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救助对象的医疗问题改善情况 有效改善 达成指标 20.00 20.00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达成指标 10.00 10.0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受益人员满意度 =100.00(%) 100.00(%) 20.00 20.00



总分 100.00 100.00

评分等级 优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城乡医疗救助专项补助

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人民政府（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759.96 306.90 306.9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759.96 306.90 306.90 - 100.00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保障城乡医疗救助专项补助有序发放。 城乡医疗救助专项补助已有序发放。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

指标

经济

成本

指标

城乡医疗救助补助（区配套） =80.00(%) 80.00(%) 10.00 10.00

城乡医疗救助补助 =80.00(%) 80.00(%) 10.00 10.00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城乡医疗救助补助（区配套）
≥5000.00(人
次)

5000.00(人
次)

10.00 10.00

城乡医疗救助补助
≥5000.00(人
次)

5000.00(人
次)

20.00 20.00

质量

指标
医疗救助补助标准按规定执行率 =100.00(%) 100.00(%) 20.00 20.00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健康公平权 保障 达成指标 10.00 10.0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85.00(%) 100.00(%) 10.00 10.00

总分 100.00 100.00

评分等级 优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社区事务管理专项

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人民政府（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297.34 2,174.91 2,174.91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2,297.34 2,174.91 2,174.91 - 100.00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不同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可以调节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

差距。社会救助制度通过国家财政再分配的形式实现了

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慈善事业

通过自愿捐款的方式发挥着同样的功能，而针对老年

人、残疾人、儿童的各种福利津贴通过提升弱势群体的

收入，调节着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效落实

各项民生保障相关政策，强化宗旨意识、心系民之疾

苦，把群众利益真正放在心上，有为群众解决最直接最

紧迫问题的决心，让人民群众生活有奔头、人生有盼

头，积极将民生保障补助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提升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实现改善民生与经济发展的

良性循环。制度和措施：1.加强组织领导：各部门要切

实履行主管职责，发挥好统筹协调作用，已形成相关制

度和措施如《上海市崇明区临时救助工作实施细则》、

《帮困助学工作实施细则》等，重点加强各项补助资金

发放工作日常管理、能力建设，推动相关标准体系完善

和信息化建设，提升管理服务水平。2.加强监督管理：

各有关部门要落实各项补助资金发放的督查督办，定期

组织开展专项检查。加强对各项补助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挤占、挪用、虚报、冒领等违纪

违法行为。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对公众和媒体发现

揭露的问题，要及时查处并公布处理结果 。完善责任

追究制度，加大行政问责力度，对因责任不落落实各项

民生补贴相关政策，强化宗旨意识、心系民之疾苦，把

群众利益真正放在心上，为群众解决最直接最紧迫问题

的决心，让人民群众生活有奔头、人生有盼头。将各类

补贴保障落到实处、见到实效的民生实事，直接增强了

乡民的幸福感，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稳定就业、充分

有效落实各项民生保障相关政策，强化宗旨意识、心

系民之疾苦，把群众利益真正放在心上，有为群众解

决最直接最紧迫问题的决心，让人民群众生活有奔

头、人生有盼头，积极将民生保障补助落到实处、见

到实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实现改善

民生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就业，是对民生真正的重视，是对稳定有效的保障，是

对发展本质的要求，是对社会重大的责任，补贴项目的

落实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是和谐社会建设的要

求。1.加强组织领导。各部门要切实履行主管职责，发

挥好统筹协调作用，重点加强各项补贴资金发放工作日

常管理、能力建设，推动相关标准体系完善和信息化建

设，提升管理服务水平。2.加强监督管理。各有关部门

要落实各项补贴资金发放的督查督办，定期组织开展专

项检查。加强对各项补贴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检

查，严肃查处挤占、挪用、虚报、冒领等违纪违法行

为。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对公众和媒体发现揭露的

问题，要及时查处并公布处理结果。完善责任追究制

度，加大行政问责力度，对因责任不落实造成严重后果

的单位和个人，要依纪依法追究责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

指标

经济

成本

指标

60周岁老年人生活补贴 =100.00(元) 100.00(元) 1.00 1.00

（农村）重残无业乡配套金 =20.00(%) 20.00(%) 1.00 1.00

农村低保重残无业节日慰问低收

入家庭补助等
=20.00(%) 20.00(%) 1.00 1.00

临时救助 =20.00(%) 20.00(%) 1.00 1.00

（区）综合帮扶 =60.00(%) 0.00(%) 1.00 0.00
此项目在 2024年度未

使用

（乡）综合帮扶 =100.00(%) 100.00(%) 1.00 1.00

特困医疗补助 =20.00(%) 20.00(%) 1.00 1.00

特困生活补助 =20.00(%) 20.00(%) 1.00 1.00

特困供养人员护理费用 =20.00(%) 20.00(%) 1.00 1.00

60周岁老年人生活补贴 =200.00(元) 200.00(元) 1.00 1.00

60周岁老年人生活补贴 =300.00(元) 300.00(元) 1.00 1.00

社统销人员退休补贴 =658.00(元) 658.00(元) 1.00 1.00

各乡办企业退休金补贴 =50.00(元) 50.00(元) 1.00 1.00

小学代课老师，幼儿园老师，兽

医退休补贴
=8.00(元) 8.00(元) 1.00 1.00

联营厂补贴 =122.50(元) 122.50(元) 1.00 1.00

医保农民缴费乡补资金 =40.00(%) 40.00(%) 1.00 1.00

被征地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费补贴

（乡配套）
=1023.44(元) 1023.44(元) 1.00 1.00

（乡）刑满释放人员、困难人员

高温慰问、特殊对象等
=100.00(%) 100.00(%) 1.00 1.00

（乡）其他对象（小乡干部、被

难家属）困难生活补助、节日补

助

=100.00(%) 100.00(%) 1.00 1.00



（城镇）低保乡配套金 =20.00(%) 20.00(%) 1.00 1.00

（农村）低保乡配套金 =20.00(%) 20.00(%) 1.00 1.00

粮油帮困乡配套金（20%） =20.00(%) 20.00(%) 1.00 1.00

基本殡葬服务补贴乡配套 =20.00(%) 20.00(%) 1.00 1.00

支内回沪补贴资金（20%） =20.00(%) 20.00(%) 1.00 1.00

介绍外出劳动力就业奖励、创业

补贴、启航经费
=2000.00(元) 2000.00(元) 1.00 1.00

乡海岛补贴 =315.00(元) 315.00(元) 1.00 1.00

乡外出大龄补贴 =100.00(元) 100.00(元) 1.00 1.00

对江渡补贴 =100.00(元) 100.00(元) 1.00 1.00

稳岗补贴乡配套 =40.00(%) 40.00(%) 1.00 1.00

发放长护险个人自付部分补贴

（乡配套）
=20.00(%) 20.00(%) 1.00 1.00

（城镇）重残无业乡配套金 =20.00(%) 20.00(%) 1.00 1.00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受理中心硬件设备维护时间 =12.00(月) 12.00(月) 1.00 1.00

举办招聘活动 =1.00(次) 1.00(次) 1.00 1.00

60周岁老年人生活补贴
≥11000.00

(人)
11000.00

(人)
1.00 1.00

社统销人员退休补贴 ≥200.00(人) 200.00(人) 1.00 1.00

各乡办企业退休金补贴 ≥300.00(人) 300.00(人) 1.00 1.00

小学代课老师，幼儿园老师，兽

医退休补贴
≥90.00(人次) 90.00(人次) 1.00 1.00

联营厂补贴 ≥90.00(人次) 90.00(人次) 1.00 1.00

医保农民缴费乡补资金
≥6000.00(人

次)
6000.00(人

次)
1.00 1.00

被征地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费补贴

（乡配套）
≥10.00(人) 10.00(人) 1.00 1.00

社保自助服务系统运维 =12.00(月) 12.00(月) 1.00 1.00

硬件设备维护 =12.00(月) 12.00(月) 1.00 1.00

受理中心工作人员统一工作服 ≤45.00(人) 45.00(人) 1.00 1.00

临时救助 ≤10.00(人) 10.00(人) 1.00 1.00

农村低保重残无业节日慰问低收

入家庭补助等

≥400.00(人
次)

400.00(人
次)

1.00 1.00

（区）综合帮扶 ≥200.00(人) 200.00(人) 1.00 1.00

（乡）综合帮扶 ≥200.00(人) 200.00(人) 1.00 1.00

特困医疗补助 ≥70.00(人) 70.00(人) 1.00 1.00

特困生活补助 ≥70.00(人) 70.00(人) 1.00 1.00

（乡）刑满释放人员、困难人员

高温慰问、特殊对象等
≥30.00(人次) 30.00(人次) 1.00 1.00

（乡）其他对象（小乡干部、被

难家属）困难生活补助、节日补

助

≥3.00(人) 3.00(人) 1.00 1.00



（乡）帮困助学 ≥50.00(人) 50.00(人) 1.00 1.00

（城镇）低保乡配套金
≥300.00(人

次)
300.00(人

次)
2.00 2.00

（农村）低保乡配套金
≥400.00(人

次)
400.00(人

次)
1.00 1.00

（城镇）重残无业乡配套金
≥100.00(人

次)
100.00(人

次)
1.00 1.00

（农村）重残无业乡配套金
≥1000.00(人

次)
1000.00(人

次)
1.00 1.00

粮油帮困乡配套金（20%）
≥2000.00(人

次)
2000.00(人

次)
1.00 1.00

基本殡葬服务补贴乡配套 ≤5.00(人) 5.00(人) 1.00 1.00

支内回沪补贴资金（20%） ≤90.00(人) 90.00(人) 1.00 1.00

介绍外出劳动力就业奖励、创业

补贴、启航经费
≥5.00(人) 5.00(人) 2.00 2.00

乡海岛补贴
≥150.00(人

次)
150.00(人

次)
2.00 2.00

乡外出大龄补贴
≥300.00(人

次)
300.00(人

次)
1.00 1.00

对江渡补贴
≥100.00(人

次)
100.00(人

次)
1.00 1.00

劳动人事争议中心工作专项经费 ≥1.00(次) 1.00(次) 1.00 1.00

稳岗补贴乡配套 ≥1.00(家) 1.00(家) 1.00 1.00

发放长护险个人自付部分补贴

（乡配套）

≥5000.00(人
次)

5000.00(人
次)

5.00 5.00

特困供养人员护理费用 ≥70.00(人) 70.00(人) 5.00 5.00

房屋租金
≤72000.00

(元)
72000.00

(元)
5.00 5.00

质量

指标

资金拨付准确率 =100.00(%) 100.00(%) 1.00 1.00

救助对象准确性 准确 达成指标 1.00 1.00

各项补贴应补尽补率 =100.00(%) 100.00(%) 1.00 1.00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保障中心工作效率 保障 达成指标 1.00 1.00

提升中心人员形象 提升 达成指标 1.00 1.00

维持社会稳定 维持 达成指标 1.00 1.00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和执行有效

性
健全和有效 达成指标 1.00 1.00

总分 100.00 99.00

评分等级 优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社区事务管理项目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人民政府（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55.00 147.22 147.22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155.00 147.22 147.22 - 100.00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横沙乡新民污水改造工程，根据被征地人员社会保障方

案《沪崇府征告（2023）6 号》落实被征地人员（3

人）社会保障费用，用于落实民生保障，缓解群众的负

担，提供便捷的服务，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实现改善民生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横沙乡新民污水 改造工程已完成，提升便捷的服务和

人民幸福感。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新民污水改造工程被征地人员社

会保障费用发放完成率
=100.00(%) 100.00(%) 30.00 30.00

质量

指标

新民污水改造工程被征地人员社

会保障费用标准按规定执行率
=100.00(%) 100.00(%) 30.00 30.00

时效

指标
社会保障费用及时拨付率 =100.00(%) 100.00(%) 10.00 10.00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健康公平权 保障 达成指标 10.00 10.00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长效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达成指标 10.00 10.00

总分 100.00 100.00

评分等级 优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结转转移支付项目

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人民政府（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14.96 209.55 209.55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214.96 209.55 209.55 - 100.00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设立目的及达到预期效果：1.军人用生命和青春对

国家和民族的和平安全做出重大贡献，应当得到国家的

特殊待遇，做好优抚对象补助发放，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稳定和谐、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2.通过发放

优抚对象医疗补助金，对优抚对象参保缴费、住院和门

诊费用进行补助，有效帮助解决优抚对象医疗难问题 3.

为提高预算完整性，加快支出进度，国家财政部医保局

提前下达 2021 年中央财政医疗救助补助资金预算(城乡

医疗救助补助资金，项目代码：Z155080000002）。该

项资金收入列入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科目

“1100249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

目，支出列入“2101301 城乡医疗救助”科目。待 2021
年预算年度开始后，按程序拨付使用。4.通过发放优抚

对象抚恤补助金，使优抚对象等人员的基本生活得到有

效保障。 项目的实施部门、相关保障制度和措施：中

央转移支付按照《财政部关于提前通知转移支付指标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预〔2010〕409 号）要求，做好预

算编制、指标安排等相关工作; 并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要求，切实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区域绩效

目标做好绩效监控，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同时

请参照中央做法，将绩效目标及时机进行分解，做好预

算

绩效管理工作。市级转移支付资金按照《上海市城乡医

疗救助资金管理办法》要求进行，城乡医疗救助资金按

照公开、公平、公正、专款专用、收支平衡、统筹协

调、托住底线的原则进行管理和使用。区级转移支付资

金，根据《关于提前告知 2021 年区与乡镇财力结算指

已保障各项补贴的正常有序发放。



标相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将区财政局提前下达的财力

结算指标全额编入 2021 年预算，并准确列入相关收支

科目，提高 2021 年预算的年初到位率，并按照《关于

我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崇委发

〔2019〕21 号）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

效率和使用效益。 项目预算的产出：优抚对象专项补

助发放完成率 100%，城乡医疗救助专项补助发放完成

率 100%，优抚对象医疗保障补贴完成率 100%，医疗救

助补助发放完成率 100%，优抚对象补助发放完成率

100%。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

指标

经济

成本

指标

区级 2022 专项结转新增就业岗

位补贴
=100.00(%) 100.00(%) 1.00 1.00

基本殡葬服务补贴（区级） =100.00(%) 100.00(%) 1.00 1.00

2022 年元旦春节期间优抚对象节

日生活补助
=100.00(%) 100.00(%) 1.00 1.00

2022 年第三批优抚对象医疗保障

经费（区级资金）
保障发放 达成指标 1.00 1.00

城乡医疗救助专项补助 =80.00(%) 80.00(%) 5.00 5.00

长护险自付费用专项补助 =80.00(%) 80.00(%) 5.00 5.00

（区级）在乡老复员军人遗孀补

助
=50.00(元) 50.00(元) 1.00 1.00

（区级）被征地人员灵活就业社

保补贴
=20.00(%) 20.00(%) 5.00 5.00

（区级）稳定就业岗位补贴 =60.00(%) 60.00(%) 1.00 1.00

（区级）新增就业岗位补贴 =100.00(%) 100.00(%) 1.00 1.00

（区级）粮油帮困补贴 =80.00(%) 80.00(%) 5.00 5.00

（区级）七类对象基本殡葬服务

补贴
=80.00(%) 80.00(%) 5.00 5.00

（市级）城乡医疗救助专项补助 =80.00(%) 80.00(%) 5.00 5.00

（市级）长护险自负费用专项补

助
=80.00(%) 80.00(%) 5.00 5.00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区级 2022 专项结转新增就业岗

位补贴
≤3.00(家) 3.00(家) 1.00 1.00

基本殡葬服务补贴（区级） ≤5.00(人) 5.00(人) 1.00 1.00

2022 年元旦春节期间优抚对象节

日生活补助

≤100.00(人
次)

100.00(人
次)

1.00 1.00

2022 年第三批优抚对象医疗保障

经费（区级资金）
≥90.00(人次) 90.00(人次) 1.00 1.00

城乡医疗救助专项补助
≥5000.00(人
次)

5000.00(人
次)

5.00 5.00

长护险自付费用专项补助 ≥5000.00(人 5000.00(人 5.00 5.00



次) 次)

（区级）在乡老复员军人遗孀补

助
≤100.00(人) 100.00(人) 1.00 1.00

（区级）被征地人员灵活就业社

保补贴
≤20.00(人) 20.00(人) 5.00 5.00

（区级）稳定就业岗位补贴 ≤3.00(家) 3.00(家) 3.00 3.00

（区级）新增就业岗位补贴 ≤3.00(家) 3.00(家) 3.00 3.00

（区级）粮油帮困补贴 ≥50.00(人次) 50.00(人次) 5.00 5.00

（区级）七类对象基本殡葬服务

补贴
≤10.00(人) 10.00(人) 2.00 2.00

（市级）城乡医疗救助专项补助
≥5000.00(人
次)

5000.00(人
次)

5.00 5.00

（市级）长护险自负费用专项补

助

≥5000.00(人
次)

5000.00(人
次)

5.00 5.00

质量

指标

优抚对象专项补助标准按规 定

执行率
=100.00(%) 100.00(%) 1.00 1.00

城乡医疗救助专项补助标准 按

规定执行率
=100.00(%) 100.00(%) 1.00 1.00

长护险自负费用专项补助 =100.00(%) 100.00(%) 1.00 1.00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优抚对象医疗难问题改善情况 改善 达成指标 1.00 1.0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85.00(%) 85.00(%) 1.00 1.00

总分 100.00 100.00

评分等级 优


